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2244 202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一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百克生物”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于 2021 年 2 月 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594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 “百克生物” ， 扩位简称为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 ， 股票代码为
“688276”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及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36.35 元 /股，发行数量为 41, 284, 070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 256, 814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8, 256, 070 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74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 423, 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6, 605, 000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

根据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 5, 174.8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 3, 303, 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3, 120, 000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 908, 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其他战略投

资者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其
他战略投资者的类型包括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以及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其他战略投资
者” ）。 截至 2021 年 6 月 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其中，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无需
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
（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1, 650, 618 59, 999, 964.30 - 59, 999, 964.30 24个月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2, 400, 000 87, 240, 000.00 436, 200.00 87, 676, 200.00 12个月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 200, 000 43, 620, 000.00 218, 100.00 43, 838, 100.00 12个月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 000, 000 36, 350, 000.00 181, 750.00 36, 531, 750.00 12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70, 000 24, 354, 500.00 121, 772.50 24, 476, 272.50 12个月

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70, 000 24, 354, 500.00 121, 772.50 24, 476, 272.50 12个月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汇添
富科创板 2 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65, 452 24, 189, 180.20 120, 945.90 24, 310, 126.10 12个月

合计 8, 256, 070 300, 108, 144.50 1, 200, 540.90 301, 308, 685.4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 899, 23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9, 837, 155.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 76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18, 644.1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 119, 11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40, 379, 757.5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8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2, 242.45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4, 201, 901.75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
号 证券账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
配股数
（股）

获配
金额（元）

佣金
（元）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B883818778 上海赫富投
资有限公司

赫富灵活对冲十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87 32, 242.45 161.21 32, 403.66 0 887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
了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174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百克生物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5, 064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507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 1, 603, 144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6.93%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85%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88%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 653 股，包销金额为 350, 886.55 元，包销股份数量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292% ， 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0234% 。

2021 年 6 月 21 日（T+4 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2、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95.71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年 11月 1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1年 5月 12日经证
监会证监许可〔2021〕1633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利和兴” ，股票代码为“301013”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95.7176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72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员与核心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89.5717万股，与
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89.5717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94.785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12.745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93.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3%。 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138.5340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701.25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11.4959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94.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8259927%，申购倍数为 5,943.18576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1年 6月 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
求，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若不足 1 股向上取整计

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
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民
生证券利和兴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利和兴资管计划”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年 6月 16日（T-1）日公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 6月 16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8.72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33,970.66万元。
截至 2021年 6月 10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
元）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
（月）

利和兴资管计划 4,800.0000 389.5717 3,397.065224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

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年 6月 1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38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311个有效配售对象中，23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311个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 6,125,100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6,125,10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

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
初步配售比例

（%）

A类投资者 3,129,540 51.09% 12,691,404 70.06% 0.04055358
B类投资者 11,600 0.19% 42,200 0.23% 0.03637931
C类投资者 2,983,960 48.72% 5,381,355 29.71% 0.01803427

总计 6,125,100 100.00% 18,114,959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589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95.71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年 11月 1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1年 5月 12日经证
监会证监许可〔2021〕1633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6 月
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
持了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 位数 7291
末“5” 位数 91724�11724�31724�51724�71724�84285
末“6” 位数 159005�284005�409005�534005�659005�784005�909005�034005
末“7” 位数 8677280�3677280
末“8” 位数 34567245�54567245�74567245�94567245�14567245
末“9” 位数 051630595�11477066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3,89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深圳市利
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医药”、“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５，２６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８０９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２６０．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７．６４元 ／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２６．００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
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８３９．８０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１．１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４．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８．８９％。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４，７３４．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百洋医药”Ａ股８９４．２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
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３６６，１７０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９３，８８７，０３０，５００股。 配号总量为１８７，７７４，０６１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８７７７４０６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４９９．５５６０８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９４６．８０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９３．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１．０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８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６０８６７２１％，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０９９．７８４３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１８７２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数量１，６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海泰科”Ａ股１，６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３３７，８０３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４，０２９，７５０，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２８８，０５９，５０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８８０５９５００。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１１０８８１６１％，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００１．８５９３８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公告的《青岛海泰

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６
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宁波色母”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866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2, 000万股， 发行价格为28.94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 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

根据《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
6月18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宁
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094
末“5” 位数 70404，20404
末“6” 位数 880386，380386
末“7” 位数 5709448，7709448，9709448，1709448，3709448，358923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

共有40, 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
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2021年6月21日 （T+2日） 公告的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21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1日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税友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4, 05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549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 059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841.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 217.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3.33元/股。

税友股份于2021年6月1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税友股份”股票1, 217.7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1年6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1年6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
6月2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认购资金应当于2021年6月22日（T+2�日）16: 00�前到账。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 328, 297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18, 708, 540,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025790%。 配号
总数为118, 708, 540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 -100, 118, 708, 53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 748.5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5.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3, 653.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3077369% ，申购倍数为3, 249.5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6月21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1年6月2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1日


